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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江耀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蕾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鲁思诗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带无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王强 

电话 0755-83753211 

传真 0755-83759859 

电子邮箱 wangqiang@vlpower.com 

公司网址 www.vlpower.com 

联系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马安堂社区环城南路 5号坂田

国际中心 A栋二十二层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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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72,864,617.74 71,436,790.00 2.0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3,815,804.14 46,543,878.62 -5.8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46 1.55 -5.8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 - - 
资产负债率%（合并） 39.87% 34.85%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44,541,065.04 53,774,657.55 -17.1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28,074.48 811,097.29 -436.3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064,769.21 558,852.62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85,831.11 3,468,479.81 -142.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6.04% 1.76%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挂

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计算） 

-4.57% 1.21%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3 -400.00%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28,299,321 94.33% 197,335 28,496,656 94.99%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15,674,517 52.25% 0 15,674,517 52.25% 

      董事、监事、高管 314,253 1.05% -65,778 248,475 0.83%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700,679 5.67% -197,335 1,503,344 5.01%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757,918 2.53% 0 757,918 2.53% 

      董事、监事、高管 942,761 3.14% -197,335 745,426 2.48%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总股本 30,000,000 - 0 30,00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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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深圳市天玑

投资有限公

司 

15,421,878 0 15,421,878 51.41% 0 15,421,878 

2 深圳市天璇

星投资有限

公司 

2,608,695 0 2,608,695 8.70% 0 2,608,695 

3 张玥 1,499,952 0 1,499,952 5% 0 1,499,952 

4 江跃绵 1,122,574 0 1,122,574 3.74% 0 1,122,574 

5 严苗 1,073,500 0 1,073,500 3.58% 0 1,073,500 

6 江耀纪 1,010,557 0 1,010,557 3.37% 757,918 252,639 

7 李文斌 993,901 0 993,901 3.31% 745,426 248,475 

8 陈东文 900,000 0 900,000 3% 0 900,000 

9 肖永坤 0 848,870 848,870 2.83% 0 848,870 

10 刘小青 782,609 0 782,609 2.61% 0 782,609 

合计 25,413,666 848,870 26,262,536 87.55% 1,503,344 24,759,192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除江耀纪与江跃绵为兄弟关系，天玑投资、天璇星投资为江耀纪所控制的企业，天玑投资

为江耀纪、张玥所参股的企业外，上述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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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号 

财政部于 2021 年 12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号》（财会〔2021〕35 号）（以下简称“解

释第 15 号”）。 

解释第 15号规定，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

外销售（以下统称试运行销售）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等规定，对试运行销售相关的收入和成本分别进行会计处理，计入当期损益，不应将试运

行销售相关收入抵销相关成本后的净额冲减固定资产成本或者研发支出。试运行产出的有关产品或副

产品在对外销售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规定的应当确认为存货，符合其他相关企

业会计准则中有关资产确认条件的应当确认为相关资产。 

本公司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第 15 号“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

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解释第 15号规定，亏损合同中“履行合同义务不可避免会发生的成本”应当反映退出该合同的最

低净成本，即履行该合同的成本与未能履行该合同而发生的补偿或处罚两者之间的较低者。企业履行

该合同的成本包括履行合同的增量成本和与履行合同直接相关的其他成本的分摊金额。其中，履行合

同的增量成本包括直接人工、直接材料等；与履行合同直接相关的其他成本的分摊金额包括用于履行

合同的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分摊金额等。 

本公司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第 15 号 “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的规定，追溯调整 2022

年 1月 1 日留存收益，不调整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 

采用解释第 15号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 

财政部于 2022 年 11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财会〔2022〕31 号）（以下简称“解

释第 16 号”）。 

解释第 16号规定，对于分类为权益工具的永续债等金融工具，企业应当在确认应付股利时，确认

与股利相关的所得税影响。对于所分配的利润来源于以前产生损益的交易或事项，该股利的所得税影

响应当计入当期损益；对于所分配的利润来源于以前确认在所有者权益中的交易或事项，该股利的所

得税影响应当计入所有者权益项目。 

本公司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确认应付股利发生在本年度的，涉及所得税影响按照上述解

释第 16 号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对发生在 2022 年 1月 1 日之前且相关金融工具在 2022 年 1月 1日尚

未终止确认的，涉及所得税影响进行追溯调整。 

解释第 16号规定，企业修改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协议中的条款和条件，使其成为以权益结算的

股份支付的，在修改日，企业应当按照所授予权益工具当日的公允价值计量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将已取得的服务计入资本公积，同时终止确认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在修改日已确认的负债，两者之

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如果由于修改延长或缩短了等待期，企业应当按照修改后的等待期进行上述

会计处理（无需考虑不利修改的有关会计处理规定）。 

本公司本年度发生的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按照上述解释第 16号

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对于 2022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该类交易调整 2022 年 1 月 1 日留存收益及其

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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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解释第 16号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3.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